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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年 11月 28日与贵州林东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

东集团”）、深圳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清华投资”）、深圳

市中融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康投资”）、北京紫光兴业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兴业”）、石家庄紫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

投资”）、北京清华同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清华同仁”）签署了《珠

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之利润

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林东集团、紫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现合法持有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东煤业”）合计 100%股权。林东煤业正在进行增资扩

股，注册资本由 55,000 万元增至 250,000 万元（以下简称“前次增资扩股”）。

经贵州省国资委《关于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事宜的批复》

（（黔国资复产权[2012]83号）同意，2012年 9月 25日，林东集团、紫光兴业、

紫光投资、清华同仁、金清华投资、中融康投资共同签署了《2012 年贵州林东

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公司与林东集团、紫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金清华投资、中融康投

资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签署了《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林东煤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认缴本次增资扩股新增注册资本 350,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林东煤业

注册资本由 250,000万元增加至 60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扩股”）。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各方经友好协商，就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林东煤业实际盈利数较预测

数不足部分的补偿事宜达成本协议，以资共同遵照履行。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协议项下的补偿以林东煤业的利润总额为测算对象。 

2、本协议项下的补偿测算期间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本次增资扩股变更

登记当年及其后二个会计年度，预计为 2013年度、2014年度和 2015年度。 

3、若本次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未能如期于 2013年度实施完毕，而于 2014

年度实施完毕的，则补偿测算期间随之顺延，即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 

4、林东集团、紫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金清华投资、中融康投资

承诺，林东煤业 2013年度预测利润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0 万元、2013年度和

2014 年度预测利润总额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 万元、2013 年度、2014 年度

和 2015 年度预测利润总额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万元。 

5、各方均同意，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在补偿测算期间内每一会计

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林东煤业当年度的盈

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林东煤业预测利润总额数与实际利润总额数的差额根

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 

6、各方均同意，在补偿测算期间的任一会计年度内，如林东煤业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总额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利润总额数，林东集团、紫

光兴业、紫光投资、清华同仁、金清华投资、中融康投资同意按照本次增资扩股

完成后各自出资比例以货币方式补偿给林东煤业。 

7、本协议于《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